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完美证据>>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完美证据>>

13位ISBN编号：9787509318874

10位ISBN编号：7509318874

出版时间：2010-6

出版时间：中国法制出版社

作者：顾先平

页数：156

字数：153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完美证据>>

前言

　　人们常说“证据是诉讼之王”、“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这话足以道出证据在诉讼中的重要地位
。
对于当事人来说，用一句“成也证据，败也证据”来形容证据的重要性，一点都不为过。
　　然而，在实践中，人们通常比较关心的是自己应当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
一旦遇到官司，当事人总是根据现有法律判断自己是否能赢，法律是否会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
事实上，官司是否能赢，不仅取决于当事人的权利能否得到法律的保护，更为关键的是要看当事人能
否向法庭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
在法庭上，法官眼里的事实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由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证明的事实。
法官在决定是否支持当事人的主张时，考虑的是其所提交的证据是否证明了他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
是否达到了法律所要求的证明标准。
如果没有证据，空口无凭，就算是再有理，法官也无法支持当事人的主张。
所以，有理的一方未必就能赢得官司，如果举证得法，也可能输掉本该赢的官司。
　　因此，当事人应当了解证据法方面的基本知识，清楚自己在诉讼证据方面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
些义务，掌握取证、举证和质证的方法与技巧，以保证自己能够完成法律赋予的举证责任。
只有这样，在面对纠纷时，当事人才有证可举，在诉讼中才能做到有“理”有“据”，为自己主张的
事实提供有力的证明，以此来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从而赢得官司。
　　本书紧密结合司法实践，围绕当事人收集、保存、提交证据经常遇到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
归纳和总结了大量的证据操作关键与技巧，如收集证据的技巧与方法，取证注意事项，如何进行举证
、质证和认证，如何判断证据的证明标准等。
　　本书在形式上生动活泼，讲解通俗易懂，致力于使读者对专业、复杂的证据法律问题有一个全面
的了解和认识，面对诉讼时，不会因为举证不当而输掉本应当打赢的官司。
希望读者能够通过学习本书的相关知识，增强证据意识，树立在诉讼中“有证据走遍天下，无证据寸
步难行”的信念，让证据这个“诉讼之王”来为自己说话，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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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证据在打官司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打官司是否能赢，不光取决于当事人的权利是否为法律所保护，更为关键的是要看当事人能否向法庭
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
　　本书紧密结合司法实践，围绕当事人收集、保存、提交证据经常遇到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
归纳和总结了大量的证据操作关键与技巧，如收集证据的技巧与方法，取证注意事项，如何进行举证
、质证和认证，如何判断证据的证明标准等。
不仅告知当事人纠纷发生前应当保存哪些证据，纠纷发生后应当如何收集证据，需要收集哪些证据，
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哪些证据，更重要的是告知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证据操作要点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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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民事证据必备常识导读　一、民事证据的种类　二、民事证据的有效性　三、民事诉讼中的证
明对象　四、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标准　五、举证责任　六、举证期限　七、民事诉讼中新的证据　
八、民事证据取证方法及注意事项　九、民事诉讼的证据保全　十、质证　十一、认证第二章离婚纠
纷证据关键与操作技巧　常识导读　证锯关键　　（一）证明当事人自然情况的证据　　（二）当事
人婚姻基础方面的证据　　（三）证明感情已经实际消亡的证据　　（四）证明离婚财产的证据　　
（五）证明抚养子女能力的证据　起诉必备　　（一）在起诉前收集充足的证据　　（二）围绕夫妻
感情破裂的事由取证　　（三）注意夫妻共有财产的保护　实例说弦　　（一）打妻协议能否作为认
定家庭暴力的有效证据？
　　（二）因虐待而请求离婚的案件中，当事人应当如何举证？
　　（三）离婚损害赔偿案件中，当事人如何举证？
第三章继承纠纷证据关键与操作技巧　常识导读　证据关键　　（一）证明当事人(原、被告及第三人
）诉讼主体资格的证据　　（二）证明继承法律关系成立的证据　　（三）证明被继承人财产范围的
证据　起诉必备　　（一）法定继承纠纷证据运用　　（二）遗嘱继承纠纷证据运用　实例说法　　
（一）丧偶女婿以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为由要求继承遗产，应当　如何举证？
　　（二）口头遗嘱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
　　（三）被继承人生前有多份遗嘱的，应当如何认定其效力？
第四章侵权损害赔偿纠纷证据关键与操作技巧　常识导读　证据关键　　（一）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
讼应提交的证据　　（二）提起财产损害赔偿诉讼应提交的证据　起诉必备　　（一）收集证据过程
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二）侵权行为发生时应当如何收集证据　　（三）侵权行为发生后应当如
何收集证据　　（四）在有关单位介入处理纠纷时应当如何收集证据　　（五）如何申请公证机关进
行证据保全　　（六）索要医疗费应当如何收集证据　　（七）索要误工费应当如何收集证据　　（
八）索要护理费应当如何收集证据　实例说法　　（一）违约与侵权诉讼，在举证责任上有什么差别
？
　　（二）测谎结论对认定侵权事实有什么作用？
　　（三）仅有同事证言，能否证明侵权事实存在？
　　（四）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五）未成年人致人损害的案件中，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第五章劳动纠纷证据关键与操作技巧　常识导读　证堰关键　　（一）申请劳动仲裁时需要提交的书
面材料及证据　　（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应提交的书面材料及证据　起诉必备　　（一）未签
订劳动合同时应当如何收集证据　　（二）劳动争议的举证内容和举证责任　　（三）讨要加班费应
如何收集证据　实例说法　　（一）工资被他人冒领，应当由谁承担举证责任？
　　（二）在因解除劳动合同引起的争议当中，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三）仅有工友证言能否认定案件事实？
　　（四）无故被单位解雇，索赔时应如何举证？
　　（五）被用人单位克扣工资，索赔时应如何举证？
第六章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证据关键与操作技巧　常识导读　证据关键　　（一）道路交通事
故处理中的证据种类　　（二）向保险公司索赔时应当提交的证据材料　　（三）打交通事故民事官
司需要提交的证据材料　起诉必备　　（一）发生交通事故后如何自行取证　　（二）交通事故“私
了”时应注意保留哪些证据　　（三）取证时勿忘向交警部门收集证据材料　　（四）签收交通事故
认定书的注意事项　实例说法　　（一）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服，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二）交通事故认定书能否作为民事赔偿的依据？
　　（三）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损害，如何确定医疗费的赔偿范围？
第七章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证据关键与操作技巧　常识导读　证据关键　　（一）证明当事人主体
资格的证据　　（二）证明双方当事人民事法律关系成立的证据　　（三）证明损害结果发生的证据
　起诉必备　　（一）妥善保管病历资料　　（二）保存一切可以证明医疗过程真实情况的材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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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相关证人证言　　（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过程中的证据应用技巧　实例说法　　（一）在患
者死因不明的情况下，未经尸检而作出的医疗事故鉴　定结论能否采信？
　　（二）医疗病历记录不全，应如何处理？
　　（三）以对可能情况分析为基础作出的医学鉴定结论，能否作为　有效证据使用？
第八章房地产纠纷证据关键与操作技巧　常识导读　证锯关键　　（一）房屋产权纠纷案件应提供的
书面材料及证据　　（二）房屋买卖纠纷案件应提供的书面材料及证据　　（三）房屋租赁纠纷案件
应提供的书面材料及证据　　（四）房屋拆迁纠纷案件应提供的书面材料及证据　起诉必略　　（一
）当事人应当注意收集各种证据尤其是相关的书证和物证　　（二）购房时应注意收存的证据　　（
三）房屋拆迁应申请证据保全　实例说法　　（一）客观事实无法确定时，能否依据现有证据认定法
律事实？
　　（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应当由谁承担举证责任？
　　（三）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能否通过逻辑推理加以认定？
第九章合同纠纷证据关键与操作技巧　常识导读　证据关键　　（一）证明原、被告主体资格的证据
　　（二）证明合同关系成立、履行、变更以及其他与合同纠纷有关　的证据材料　起诉必备　　（
一）掌握合同纠纷的举证责任　　（二）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证据运用　　（三）行使不安抗辩权
的证据运用　　（四）传真合同的证据运用　实例说法　　（一）受委托人承认出具收条但主张未实
际收款，能否认定付款事实？
　　（二）对代签欠条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
　　（三）欠条没有欠款人名字，举证责任应当由谁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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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七、民事诉讼中新的证据　　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
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的，应当在一审开庭前或者开庭审理时提出。
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的，应当在二审开庭前或者开庭审理时提出；二审不需要开庭审理
的，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
根据《证据规定》第4l条的规定，“新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一）一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一审程
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
这种情况应当理解为这种证据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客观上尚未出现，如某种民事权利证书在这之前
尚未取得，人身伤害结果在当时尚未显现等，或虽已出现但在通常情况下当事人无法知晓该证据已经
出现。
二是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
据。
这种情况应当理解为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已经知道该证据的客观存在，但在通常情况下，经
当事人多方努力在举证期限内无法完成举证，经申请延长举证期限，但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仍无法提
供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也视为“新的证据”。
从这里可以看出，《证据规定》排除了当事人或人民法院在客观上自始至终无法收集、调查到的证据
的情况。
（二）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两种：一种是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
，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但当事人并未知晓其存在的证据和一审庭审结束后才产生的证据两类
情况；另一种是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
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
　　这样规定，是因为考虑到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在如何看待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范围问题上的认识
差异。
在二审中，如果当事人继续提出其在一审阶段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请求，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
当准许当事人关于证据申请的，这类证据也属于“新的证据”的范围。
例如，在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在一审
诉讼期间办理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所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可认定为有效。
证明一方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结束后办理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材料，就属于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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